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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李安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17,807,1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57%，全部质押。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李安民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317,807,116股全部质押

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为山西新泰钢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钢铁”）在该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下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主债权到期日为 2023 年 6 月 20 日（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进展公告》）。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李安民先生通知，鉴于新泰钢铁在民生银行的借款

期限到期，新泰钢铁与该行签署了《借款变更协议》，将主债权限期延长至 2024

年 6 月 20 日。李安民先生将继续以其全部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新泰钢铁在该行

申请的上述综合授信下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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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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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民 317,807,116  31.57% 317,807,116 317,807,116 100% 31.57%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本次质押的具体用途及还款资金来源 



控股股东本次质押系为其实际控制的公司新泰钢铁在民生银行申请的融资

贷款继续提供的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期限至 2024 年 6 月 20 日，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新泰钢铁在该行综合授信业务下的借款本金余额为 161,655.00 万元。债

务人新泰钢铁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其营业

收入及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现金流等。 

2、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质押公司股份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

能力、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影响。 

4、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控股股东李安民先生现担任山西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及法定

代表人，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

企业为新泰钢铁，主要经营钢材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等，目前注册资本为200,000 万元。

截至2022 年 12 月31 日，新泰钢铁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11.07 亿元，净资产为18.56

亿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42.68 亿元，净利润-3.90 亿元。2022 年度新泰钢铁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83 亿元。 

5、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交易情况 

控股股东控制的新泰钢铁及其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及关联担保事项，上市公司均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并予以披露，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6、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控股股东为新泰钢铁与民生银行签订的质押担保合同中未设置警戒线和

平仓线的有关条款，而且债务人新泰钢铁在该笔融资贷款的担保条件不只有控股

股东股权质押，还有债务人的机器设备、土地房产抵押及其他相关方提供的担保

等多项担保措施，担保物价值能够覆盖融资金额。因此，一般情况下控股股东股权

质押不存在被强制处置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